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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(0103176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行政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績

效優良獎勵計畫」之補充說明一案，請　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民國101年6月15日院授人綜字第1010039806號

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」（以下簡稱CEDA

W施行法）已於民國101年1月1日施行，相關規定業已掛置

於本府人事處網站（http://www.personnel.taichung.go

v.tw/internet/main/index.aspx）/專案區/性別主流化

專區項下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、臺中市各區公所

副本：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、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人力科 2012-06-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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